采购文件

项目编号：ZYY2026028
项目名称：大庆油田总医院关于部分医用耗材项目

一 项目概况

	编号
	产品名称
	单位
	预算单价

(元)
	数量
	预算总价

(元)

	
	皮肤缝合器
	把
	260
	定价不定量
	260


二 采购需求                                   
1.主要商务要求

	标的提供时间
	合同签订后30个日历日内交货

	标的提供地点
	大庆油田总医院

	验收要求
	1、提供完整技术资料、操作手册及维护保养规程。2、安装在医院指定地点，供方负责装卸、搬运和安装费用，达到验收标准。3、保修期24个月，保证开机率95%（按一年365天计算），开机率每下降1%，保修期延长1个月。4、提供现场培训。

	合同履行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30个日历日

	履约保证金
	按照医院相关规定执行

	其他要求
	


2.技术标准与要求
序号1,产品名称:皮肤缝合器  预算单价(元)：260
	参数性质
	序号
	具体技术（参数）要求

	
	1
	皮肤缝合器组成及材料：ABS握把，302不锈钢钳口，316L不锈钢缝钉

	
	2
	取钉器组成：握把，钳口

	
	3
	使用范围：一次性皮肤缝合器可用于外科手术中皮肤关闭。取钉器用于已闭合缝钉的拔除

	*
	4
	缝钉尺寸：常规缝钉-12.87mm*3.9mm，宽钉-14mm*4.25mm

	*
	5
	近似闭合规格：常规缝钉-6.88mm*4.1mm，宽钉-7.5mm*4.1mm

	*
	6
	缝钉直径：常规缝钉-1.57mm，宽钉-1.56mm

	*
	7
	包装及灭菌：均为无菌单独包装，皮肤缝合器为射线灭菌，取钉器为环氧乙烷灭菌

	
	8
	产品储存条件：常温保存

	
	9
	产品有效期：5年

	
	10
	需要提供样品


三 供应商须知

1.供应商应仔细阅读本项目信息公告及采购文件的所有内容（包括变更、补充、澄清以及修改等），按照采购文件要求以及格式编制响应文件，并保证其真实性，否则一切后果自负。

2.响应文件包含项目

	序号
	响应文件
	具体内容

	1
	一般资格条件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备案凭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截图”

	2
	
	开户行许可证

	3
	
	法人代表人及其授权人身份证复印件、授权书

	4
	
	完税证明

	5
	
	社会保险单位参保证明

	6
	
	“信用中国（https://www.creditchina.gov.cn/）”网站、“中国政府采购网（http://www.ccgp.gov.cn/）”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税收违法黑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记录查询结果截图（查询时间为评审日期前7天）

	7
	特定资格条件
	所投产品的医疗器械注册证、备案凭证、“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查询截图”、“医保编码截图”

	8
	
	所投产品生产企业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消毒产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证)、备案凭证、

	9
	
	所投产品授权分销商的营业执照、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备案凭证

	10
	
	所投产品生产企业出具的有效期内产品代理授权书

（进口产品需要提供原厂家对国内总代授权书及翻译件）

	11
	
	进口产品需提供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进口货物报关单

	12
	
	非医疗器械的需要提供食药监产品界定意见或国家食药监颁布的医疗器械分类目录

	13
	
	技术规格偏离表、佐证材料（产品说明书）

	14
	
	产品彩页

	15
	
	产品配置单

	16
	
	明细报价表

	17
	
	资格承诺函、质量及售后服务承诺书

	18
	
	提供“黑龙江省药品和医用耗材招采管理系统查询”产品价格截图

	19
	
	价格依据（2023-2025及以来与本项目中的产品相同合同业绩或发票）

	说明：
	1.响应文件需一本正本、四本副本，每页均加盖公章（红章），响应文件需密封。

2.参与两项或以上采购项目投标的需各项目独立做标书。

3.标书应按照附件2响应文件格式编制。

4.应提供项目开标前半年内任意连续3个月社会保险单位参保证明。


	


3.响应报价
响应报价包括本项目采购需求和投入使用的所有费用，如主件、标准附件、备品备件、安装调试、检验、培训、运输、保险、税款等。

4.废标情形：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采购人应当终止采购活动：

（1）因情况变化，不再符合规定的采购方式适用情形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在项目首次采购过程中，供应商不足3家的；

（4）成交供应商主动放弃成交资格或拒绝与采购人签订合同，剩余有效供应商不足3家的。

（5）响应文件存在重大歧义、缺陷，导致评审工作无法进行的；

（6）法律、法规以及采购文件规定其他情形。

5.响应文件无效情形

（1）未按采购文件规定要求签字、盖章的；

（2）响应文件中提供虚假材料的；

（3）提交的技术参数与所提供的技术证明文件不一致的；

（4）所报项目在实际运行中，其使用成本过高、使用条件苛刻的需经评审小组确定后不能被需求部门接受的；

（5）供应商对评审小组及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有碍公平、公正的； 

（6）属于串通投标，或者依法被视为串通投标的； 

（7）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的报价明显不合理或者低于成本，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和不能诚信履约的，应当要求该供应商作出书面说明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该供应商不能按要求证明其报价合理的；

（8）属于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的响应无效情形；

（9）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属于响应无效的。

6.合同与验收

（1）合同要求：采购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内，按照采购文件、成交人响应文件及医院相关规定，与成交人签订合同。采购人与成交人应当根据合同的约定依法履行义务。采购合同的履行、违约责任和解决争议的方法等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双方当事人不得擅自变更、中止或者终止合同。拒绝签订采购合同的按照相关规定处理，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验收：采购人应当依照采购文件、响应文件、合同约定及医院相关规定组织履约验收工作，成交供应商应积极配合医院的验收工作。

7.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供应商串通响应

（1）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2）不同供应商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相应事宜；
（3）不同供应商的响应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4）供应商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处获得其他供应商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响应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5）供应商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响应文件或者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6）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供应商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政府采购活动；

（7）供应商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供应商中标、成交；

（8）供应商与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之间、供应商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供应商成交、成交或者排斥其他供应商的其他串通行为。

8.质疑

供应商对采购文件、采购过程和成交结果存在疑问的，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以书面形式向采购人提出质疑。
